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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水发〔2024〕9号

石 泉 县 水 利 局
关于切实做好 2024 年水旱灾害防御预案编制

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相关单位:

为全面落实“四预”措施，切实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调度决策

能力，最大程度减轻水旱灾害损失，现就做好 2024 年水旱灾害

防御预案编制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，提早组织。编制修订预案是汛前准备的重要

任务，是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基本依据。各镇各相关单位要汲取

洪涝灾害经验教训，利用汛前有限时间，抓紧安排部署，切实加

强领导，夯实编制任务，细化责任措施，集中精力扎实细致按期

高质量完成水旱灾害防御预案修编工作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夯实责任。要强化预案的法规性、行政力和

权威性，在预案编制修订中要重点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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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职追责”防汛抗旱责任体系，严格落实各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

水旱灾害防御具体职责及工作任务。要把预案的实用性、针对性

和可操作性放在突出位置，建立同一流域水情、雨情互报互通共

享机制，强化“防、抢、撤”各环节的工作责任和应急联动协同

机制，将水旱灾害防御责任和关键环节逐级落实到基层水工程管

理部门和单位，确保预警预报信息和水旱灾害防御指令传递畅

通，各项防抗措施落实到位。

三、科学编制，提高质量。要紧密结合本辖区、本单位实际，

严格落实《陕西省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》《陕西省水利厅

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(试行)》、《安康市暴雨灾害预警

与响应规定》等要求，将暴雨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措施纳

入预案，县、镇、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要将极端暴雨作为预

案启动的必要条件，确保暴雨洪水预防措施落地生根扎实管用。

要按照国家防办《防洪预案编制要点(试行)》（1996 年）、《城市

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大纲》(2006 年)、《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

则》(SL666-2014)和省防总《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编制提纲》

（2013 年）的规定和水旱灾害防御实战工作要求，认真编制各

类预案，确保应编尽编、格式规范、内容全面、数据详实、措施

得当。修编预案过程中，要全面掌握河流特性、水库特征和河道

堤防及其它涉河工程的防洪标准防护目标新变化，认真核定河道

控制断面的防洪特征流量和水位，预估不同量级洪水的沿程水

位、险工部位、淹没范围等洪水风险要素，明确水库泄水对下游

河道的水情预警、安全巡查防护措施落实到位，确保预案科学准

确、操作性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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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程序，规范审批。要切实加快预案修编进度，按照

管理权限，逐级、按时完成预案审查、审批、汇总、备案。请各

镇、各相关单位，以及在建涉水工程建设单位，务必于 4 月 10

日前完成预案审核、汇总、上报、备案等工作。

(一)防洪预案

1.县城(镇办)防御洪水方案和防洪排涝抢险预案

⑴石泉县城防洪预案由县水利局负责组织编制，由县人民政

府审查批准后，报市水利局备案。

⑵石泉县城防洪排涝抢险预案由城市排涝行业主管部门编

制，并按有关程序进行审批或备案。

⑶各镇集镇防洪排涝抢险预案由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

制，以镇政府文件印发实施，并按有关程序进行审批或备案。

2.水库、水电站等水工程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防洪抢险应

急预案。按照“行业管理、属地管理”原则，由工程管理单位分

别组织编制或修订、主管部门审核，经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初

审或审查后，按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后执行。

⑴石泉水库、喜河水库(水电站):分别由石泉水电厂、喜河

水电厂组织编制，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初审，报省防汛抗旱总指

挥部按程序审批、备案后执行。

⑵红花沟滞洪库：由县防洪工程运行管理站组织编制，县水

利局技术审查，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。

⑶堡子水库、西沙河水库、金盆水库、银杏湖水库：分别由

城关镇、中池镇、两河镇、后柳镇政府组织编制，县水利局技术

审核，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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⑷各小型水电站：由各水电站运管单位组织编制，其主管部

门审核，报县水利局技术审查，并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。

⑸在建水利工程：按照水利部《关于加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

度汛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水建设〔2024〕16号)要求，由工程建设

单位编制工程年度度汛方案，按规定审查后，报同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备案。

⑹ 拦河闸坝、蓄水景观：由各镇人民政府督促各工程管理

单位编制“年度度汛方案”，经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县水利局审批，

报县防汛办、县水利局、属地镇政府备案。

3.山洪灾害防御预案。确定沿河村落(危险区)的动态预警

指标体系，明确不同预警阈值对应的预警信息内容、传递流程及

防御措施，建立“叫应-反馈”机制，确保实现预警闭环。将山

洪风险隐患排查成果(山洪灾害危险区清单)纳入山洪灾害防御

预案，提高预案可操作性。

⑴石泉县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县水利局负责编制或修订，经

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水利局备案。

⑵各镇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或修

订，报县水利局审核后，由镇人民政府批准，并按有关程序进行

审批或备案。

⑶各村(社区)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修

编审批并组织实施。村级预案要简洁明了、管用实用，坚决杜绝

照抄照搬，内容一个样。

4.涉河涉水建设工程、旅游景区和企事业单位等防汛度汛方

案和应急抢险预案。由建设工程、旅游景区和企事业单位负责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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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(二)抗旱预案

1.水利部门(行业)抗旱预案:由县水利局根据本县抗旱应急

预案负责组织编制，按程序审批后报市水利局备案。

2.抗旱应急水量调度预案:由县水利局负责组织编制，按规

定程序审批后执行。重点水工程应急水量调度预案由工程管理单

位编制，工程所在地的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程序审批备案。

五、注重演练，强化宣传。各镇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在预案

编制完成后要及时组织人员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方式，开展河

流、水库防洪和山洪灾害防御等演练。同时要利用新媒体、广播

等手段广泛宣传各类预案，组织预案培训，使预案执行者和相关

单位熟悉任务，让防洪风险区和山洪危险区人员家喻户晓，提高

全民避灾自救互救意识，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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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18 日

抄送：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治监测中心，县防汛办，归档。


